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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2023年以来本市特种设备事故情况的通报

各区市场监管局，临港新片区市场监管局，市局执法总队，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2023年以来，本市已发生多起特种设备事故及相关事故，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安全形势十分严峻。为吸取事故教训，进一步强化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切实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遏制事故多发态势，现就2023年以来本市特种设备事故情况通报如下：
一、特种设备事故情况
（一）事故基本情况
2023年以来，全市已发生特种设备事故4起，造成3死1伤，分别是：
1．3月31日，崇明区上海堡镇运输有限公司轮胎起重机装卸沙石时，起重机在转向过程中变幅驱动链条突然脱开，导致主臂坠落，致1名货船船员受伤。
2．4月3日，浦东新区上海东仓里供应链有限公司1名叉车驾驶员驾驶叉车爬坡时发生侧翻，该驾驶员在跳车过程中被叉车门架压到腰腿部，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3．4月6日，金山区邦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1名作业人员操作起重机吊运薄膜钢芯时，因操作失误，被重度挤压导致死亡。
4．5月25日，嘉定区江桥镇宝园四路456号园区内，金喜稻（上海）米业有限公司叉车驾驶员驾驶叉车时，由于装载货物遮挡视线，将园区内某公司1名员工撞击碾压致死。
此外，2023年全市还发生了5起特种设备相关事故，造成4死1伤。
（二）事故原因分析
发生的4起特种设备事故及5起相关事故，暴露了企业安全主体责任未落实，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或执行不到位，作业现场安全管理流于形式，作业岗位安全操作规范形同虚设，企业对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不到位，安全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识别作业环节风险和紧急避险能力严重不足等问题。
从起重机械事故来看，反映了作业人员对作业环节存在风险的辨识能力不足的问题，表现为作业人员对自身站立位置存在吊物坠落风险的认识不足，以及司索绑扎货物的索具锁扣可能存在突发断裂、受力爆裂风险的认识不足等问题，并对此毫无防范意识，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从叉车事故来看，反映了作业人员对作业环节存在风险的辨识能力不足和缺乏依规照章作业意识等问题，表现为驾驶叉车存在视线盲区时不作细致观察、驾驶安全保护装置缺失的危险车辆从事危险作业、使用叉车违规帮扶重物等问题，说明企业对作业人员日常安全教育、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的严重缺位，作业人员存在侥幸心理。
二、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认清严峻形势，强化责任意识
2023年以来，本市经济加速恢复，人员流动频繁，项目集中上马，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力，赶进度、重效益、轻安全，这些对特种设备安全带来了较大的风险挑战。各单位要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充分认识当前特种设备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坚持生命至上，克服麻痹思想，增强忧患意识，要以高度负责的责任感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切实做好当前特种设备安全风险排查和隐患治理，采取更加扎实有力的工作措施，坚决遏制特种设备及相关事故事件高发态势，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坚持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
各单位要严格依法依规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要坚决做到事故原因不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者不受处理不放过、防范措施不落实不放过和职工群众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对特种设备事故，要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等，从严追究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责任；涉嫌构成犯罪的，要做好行刑衔接，及时移送相关部门处理。对特种设备相关事故，要查清企业履行安全主体责任情况，督促其依法完善管理制度，切实加强安全管理。同时，要对照事故认真自查监管责任履行情况，确保履职到位，防范化解履职风险。企业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履行情况，应于事故及相关事故结案后一周内报送市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三）压实主体责任，加强隐患治理
各单位要以“企业主体责任推进年”为契机，督促企业严格依照《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落实使用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要求，建立健全安全责任体系，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等各项工作制度，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要以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等为抓手，聚焦重要领域、重点设备和重大隐患，加强风险研判，狠抓工作落实，强化排查整治。对排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和重大风险，要采取果断措施督促企业及时化解消除安全隐患；对严重违法违规行为，要从严从重处罚，形成有效震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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